
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第45次研商會議

壹、背景說明
貳、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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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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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國土計畫業經行政院於107年4月27日院臺建字第1070172823

號函核定，內政部並於107年4月30日公告實施。按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109年4月30日前公告實
施，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111年4月30日前公告。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法定期程完成國土計畫規劃相
關作業，本署自107年10月起迄今陸續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規劃研商會議，就待釐清議題給予必要協助，並瞭解相關辦
理進度。

 按本署108年8月22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39

次研商會議結論，考量國土計畫法第45條業已明定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辦理期限，如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將有違法情事，而承辦單位及人員亦將面臨行政違
失責任。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
畫（草案），爰召開本次會議。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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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考量本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期間，尚有部分待
釐清議題，為使計畫內容更臻明確，本次會議就未來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應表明事項及新增產業用地之計算及分類
方式等議題，提會討論。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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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國土計畫涉及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之計算及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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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涉及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之計算及分類方式

 全國國土計畫就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推估，係於民國101年以前開發
的產業用地為完全利用之前提下，至民國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公頃。按本署107年12月4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
劃作業第26次研商會議」結論，前開所指需求量係指「增量」而非
「存量」，且已包含所需公共設施比例，但不包含下列各類：

1.已報編未開闢、閒置或低度利用產業用地；

2.專案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未登記工廠及倉儲業；

3.科學工業園區產業用地。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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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涉及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之計算及分類方式

 另按前開會議討論，為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審議作業
，並建議將產業用地之推估歸納為以下各類：

1.既有產業用地供給量。

2.未來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

3.科學工業區區新增用地需求量。

4.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需求量。

5.其他產業用地需求量。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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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涉及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之計算及分類方式

 至有關全國國土計畫明定新增產業用地總量(3,311公頃)之計算方式
，按經濟部工業局109年2月20日召開「研商有關內政部召開國土計
畫審議會涉本部查核事項之資料彙整與提供方式」會議結論，涉及
全國國土計畫所指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僅包含依「產業創新條例」
報編之產業園區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
範疇，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予以區分；至屬都市計畫工業區
者，不納入3,311公頃產業用地總量控管，惟後續將由經濟部視水電
供給狀況衡量是否支持納入新增產業用地。

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前開說明修正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內容。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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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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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109

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考量前開日期距今約1個月，目前18直轄市
、縣(市)政府均完成公開展覽程序，並積極辦理相關審議作業，以如
期依法定期程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草案)。

 為順利依前開日期完成該法定作業，本署按月召開研商會議，瞭解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辦理情形。按本署109年2月12日召
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4次研商會議」結論，直
轄市、縣(市)政府之預定辦理期程如附表，又本部預定審議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專案小組及大會時程，業按各縣市政府實際函
報本部時程，爰配合酌予調整。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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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查18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已函報本部核備者：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
、苗栗縣、嘉義縣、基隆市、新竹市、花蓮縣及澎湖縣等11直轄市
、縣(市)；

2.已通過直轄市、縣(市)級國土計畫審議會者：臺中市、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屏東縣、宜蘭縣及臺東縣等7直轄市、縣；

 請臺中市政府等7個直轄市、縣政府說明預定函報本部時程。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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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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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擬辦
 請臺中市政府等7個直轄市、縣政府加速趕辦相關作

業，以依法定期程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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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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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9條及第10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應分別載明「成長管理策略」及「成長管理計畫」。
爰本部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於成長管理策略中
明定其內涵包含「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等相
關內容，且「城鄉發展總量」，除「既有發展總量」外，尚包含「
未來發展地區」，並進一步就「未來發展地區」界定其定義、與國
土功能分區關聯性、區位指導原則、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提供方式
（如附件1），該指導原則並載明：「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20年發展
需求，在5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劃設條件者，始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因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係短期內（5年）具有城鄉發展需
求之預定用地，是以，就5年以後之中長程發展需求用地，則列為其
他未來發展地區，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仍先行維持為農業發展地區
或國土保育地區。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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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全國國土計畫係針對「未來發展地區」研訂區位規劃原則，經檢視
目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內容，其未來發展地區規劃方
式略有不同，為利後續審議及執行，爰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應表明事項如下：

1.發展機能：考量城鄉發展性質，包含居住、商業、工業（包含產
業園區、科學園區、未登記工廠或其他等）、倉儲、
觀光或其他等類別，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按當地發展需求，就未來發展地區之機能予以界定；
且各項發展機能，應有相對應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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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2.發展總量：

(1)按前開機能，分別預測未來20年發展用地需求總量，並區分為5年
及5年以後需求，且各該總量並應考量當地環境容受力，包含水、
電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等。

(2)前開預測總量方式不予侷限，惟應以過去發展趨勢為基礎，並參
考政策發展方向研訂，以觀光發展為例，如該等觀光所需用地係
為提供觀光旅遊人口所需之服務設施用地（例如旅館），至少應
依據觀光旅遊人次預測所需用地面積。

(3)屬5年所需產業園區，並應再分為依產業創新條例、加工出口區條
例或其他方式辦理者。

(4)如居住用地分派於非都市土地，現階段無法預測各鄉（鎮、市、
區）發展總量者，並應說明後續執行機制，例如於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時，再依當地實際需求訂定。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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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3.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

(1)就前開5年及5年以後之總量，應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
區位原則，指明空間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

(2)發展區位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者，並應說明其特殊情形及
理由。

(3)發展範圍及面積應明確表明。如居住用地分派於都市土地，現階段
無法表明者，並應敘明後續執行方式，例如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
，再依當地發展情形予以指明。

(4)劃設面積與發展總量關聯性，可能有「未來城鄉發展總量等於所劃
設未來發展地區面積」、「未來城鄉發展總量小於所劃設未來發展
地區面積」及「未來城鄉發展總量大於所劃設未來發展地區面積」
等3種情形，不同機能之未來發展地區，其劃設面積應與預測之未來
發展總量一致為原則，如與各該預測發展總量不同時，並應依下列
各點說明因應策略：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19

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 劃設面積小於發展總量者：說明剩餘之發展總量，後續相關用地
提供方式，例如納入後續通盤檢討再行檢討劃設，或於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時，再依當地發展情形予以指明等。

• 劃設面積大於發展總量者：應補充說明後續執行機制，包含(1)符
合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軸帶)情形、(2)應符合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認定符合其政策方向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3)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前開總量管制及(4)其區位應符合集約發
展原則等。

4.其他：
(1)未來發展地區除按前開項目逐一說明，並應經整理後以表格方式

呈現，且應繪製相關圖說，該圖說並得與空間發展計畫圖一併繪
製；惟為利後續執行，各處區位及範圍並應於技術報告書內以至
少不小於A4方式呈現。

(2)前開未來發展地區係屬示意圖性質，後續其實際邊界及面積，仍
應於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原意下，由當地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單位）認定。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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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1 計畫人口設定
現況人口(民國108年) 萬人
計畫人口 萬人

2 城鄉發展總量

既有發展地區 公頃

未來發展地區
5年 中長期

公頃 公頃
住商 新增住商用地 公頃 公頃

工業
產業園區

依產業創新條例設置 公頃 公頃
依加工出口區條例設置 公頃 公頃
其他產業用地 公頃 公頃

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 公頃 公頃
科學園區 公頃 公頃

倉儲 公頃 公頃
都市縫合型(非屬新增住商及產業用地者) 公頃 公頃
觀光/文化 公頃 公頃
其他(審議中案件) 公頃 公頃

3 宜維護農地面積 萬公頃

4 未登記工廠 家/公頃
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處數 0處

劃設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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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為使規劃內容更臻明確，後續審查過程將檢視下列項目是否符合：

1.計畫內容表明事項：至少應包含發展機能、總量、區位、範圍、
面積（以上項目均應區分為5年及中長期者）及順序；如有未表明
事項，並依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

2.發展機能：應符合有關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或直轄市、縣（
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方向。

3.發展總量：應符合水、電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等環境
容受力情形，並應經有關中央或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

4.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
位原則，並於相關圖說指明。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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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針對5年以後中長程發展所需之未來發展地區，其後續啟動檢討變更
為城鄉發展地區之條件及期限，考量現行國土計畫法第22條規定並
未臻明確，本署前評估修正該條文，惟經與會機關(單位)表示略以：
「依據本法規定，國土計畫與國土功能分區有先後邏輯關係，如行
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已納入國土計畫內考量，則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得於『一定期限』內，依據國土計畫辦理國土
功能分區分類之變更，故是否有修正第22條第2項新增『行政院核定
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或為城鄉發展需要，且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成長管理計畫』之必要？……」基於前開緣由，爰是次會議
決議：「考量現行條文已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國土計畫所定
之一定期限內完成』之規定，自得於符合國土計畫情形下，辦理國
土功能分區檢討變更，故本次是否有新增『為推動行政院核定之國
家重大建設計畫或為城鄉發展需求，且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成長管理計畫』規定之必要，請作業單位再予評估。」案經本署
評估尚無修正該條文之必要，爰維持國土計畫法第22條規定。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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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承上，按全國國土計畫明定之成長管理策略，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20

年發展需求，在5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始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為利後續執行，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如有劃設5年以後所需之未來發展地區，其
應載明事項除前開說明（二）外，並應載明其後續得變更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條件及期限，相關建議如下：

1.條件：（至少應符合下列(1)及(2)）

(1)同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均經提出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使用許可。如尚有未申請面積，而仍有需檢討變更未來
發展地區者，並應提出其個案特殊性、變更急迫性、範圍合理性
等相關說明，經中央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不在此限。

(2)應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並應經中央或直
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政策方向。

2.期限：至多不得超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5年內。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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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之規劃及執行方式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前開說明（二）及（五）

修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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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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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應表明事項：

1.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方式如下：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擬整體發展願景，提出空間發展
構想，並指認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
此外，應訂定各該直轄市、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包含城鄉
發展總量、區位、優先順序等。

(2)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之性質以產業、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等
為原則。

(3)核定之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以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
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
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者為限。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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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應表明事項：
(4)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其具體規劃內容

至少包含：
1規劃原則。
2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及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等計畫發展構

想。
3實施年期，以不超過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目標年為原則。
(5)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符合下列之一者

，始認定具有可行財務計畫：
1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應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財務可行性。
2屬政府興辦之使用許可案件，應經編列預算或獲取有關機關經費補助

，且財務具有可行性。
(6)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採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辦理開發為原則；如採使用許可方式，應具體說明採
使用許可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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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應表明事項：
(7)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檢
視開發情形，如未於實施期限內辦理開發者，配合變更為其他適當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8)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
，於適度擴大範圍經變更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後，其使用
許可以原使用許可計畫併同檢討辦理。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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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2.基於前開指導原則，本署前研擬規劃手冊納入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案內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及檢核表
，然經檢視目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情形，其計畫內容
表示方式不一，尚有相關內容有待再予釐定，爰再予補充個案應表
明事項如下：
(1)性質：應具體指明其究屬「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地

區」。
(2)機能：應指明屬居住、商業、工業、觀光或其他等類別之一者，

並應說明其符合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情形。
(3)區位、範圍及面積：應載明前開項目，並應說明其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指導原則情形，及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整體空間發展計畫情形。

(4)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前開具體規劃內容至少應提出產
業類型、推動方式、實施年期、主辦機關（單位）及配套措施（
例如，退場機制等）。

(5)其他：繪製相關圖說。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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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為使規劃內容更臻明確，後續審查過程將檢視下列項目是否符合：

1.計畫內容表明事項：至少應包含性質、發展機能、區位、範圍、面
積、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圖說。

2.性質：屬「重大建設計畫」者，應於本部核定前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

3.發展機能：應符合有關中央或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政策方向。

4.發展總量：應符合水、電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等環境容
受力情形，並應經有關中央或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

5.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原則，並於相關圖說指明。

6.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具體規劃內容，應經有關中央或直
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可行財務計畫，應經地政
或財政主管機關評估可行之證明文件。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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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應表明事項

背景說明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前開說明修正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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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